东人口计生委[2009]25号

县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实名有奖举报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口计生办公室，县各有关部门：

现将县人口计生委实名有奖举报制度（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二OO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县人口计生委实名有奖举报制度（试行）
为鼓励、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参与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逐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有效预防和惩治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构建和谐人口计生，优化人口发展环境，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结合如东人口计生工作实际，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实名有奖举报制度。

第一条：奖励条件。对下列举报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实名举报人奖励：

举报违法生育的；
举报利用再生育审批权徇私舞弊，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办理生育证的；
举报施行假节育手术，进行假病残儿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虚报、瞒报、伪造、篡改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举报施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
举报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社会抚养费、人口和计划生育专项经费的;  

举报在申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对象中弄虚作假的；
举报乱收费、乱罚款，违反免费服务规定，与民争利的；
举报其他严重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及工作纪律规定的。
第二条：受理原则。本委受理实名举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调查核实，并依据事实和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按干部管理权限提出处理建议；对依据有关规定应当给予党政纪处分或者其他行政处罚的，及时将事实材料及处理建议送达被举报人的单位或具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依照有关规定和法律严肃处理。坚持保密守信的原则。本委指定专人负责受理实名举报件。受理人员对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情况严格保密。未经本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得调阅。严禁将举报材料转到被举报人手中，严禁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三条：奖励标准。本委及时向举报人反馈调查和处理结果，符合奖励条件的，向举报人下发领奖通知书，兑现奖励（举报人举报的对象已在本系统清查名册中的除外）。对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举报有功人员，在给予物质奖励的同时，可根据本人意愿，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奖金额度按案件查实情况分别奖励300～500元。奖金由县人口计生委支付，从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或上缴财政的社会抚养费中列支。
    第四条：举报人所用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要真实可信，否则不予受理。
    第五条：本委实名有奖举报工作由办公室统一扎口，集体讨论，分类处置，举报受理电话：84512969。
    第六条：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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